
企业信用报告查询服务指南

一、服务依据

《征信业管理条例》《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企业信用报告查

询业务规程》（银征信中心〔2019〕45 号）《征信中心吉林省分中心

征信服务工作流程》（吉银征分中心〔2022〕27 号）。

二、查询用途

企业需了解自身信用记录（包括借债还钱、合同履约、遵纪守法

等信息）的，可以查询本企业的企业信用报告。

三、服务渠道

（一）自助机、智慧柜员机渠道：扫描二维码

即可获取吉林省征信自助查询网点地图导航。

（二）人工柜面渠道：吉林省征信人工服务窗口地址、电话等信

息详见《吉林省征信人工服务窗口信息一览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

中心吉林省分中心地址：长春市人民大街 2133 号，金融大厦附楼二楼。

（三）互联网渠道：手机银行 APP、网上银行。

四、查询流程

（一）自助查询机查询流程

1.企业法定代表人亲自办理的，法定代表人携带本人身份证及手

机，登录“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完成电子营业执照下载（流程详见

中国人民银行吉林省分行官方网站“办事指南”栏目《法定代表人电

子营业执照下载及授权流程》）后，按自助机提示办理即可。



2.企业法定代表人授权代理人办理的，法定代表人需登录“电子

营业执照”小程序，完成对代理人的授权（流程详见中国人民银行吉

林省分行官方网站“办事指南”栏目《法定代表人电子营业执照下载

及授权流程》）后，代理人携带本人身份证及手机，按自助机提示办

理即可。

（二）人工柜面查询流程

企业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使用临时身份证、消磁身份证、护

照、军人身份证件、警官证等其他身份证件的，持除营业执照之外的

其他企业有效证件的，自助查询企业信用报告不成功的，需到人民银

行征信人工服务窗口办理查询。

1.企业法定代表人亲自办理的，需提供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

企业有效证件原件，填写《企业信用报告查询申请表》（模板见附件，

也可现场领取）签字确认，相关材料供查验并拍照留存，通过人像识

别等审核后，即可获得信用报告。

2.企业法定代表人授权代理人办理的，需提供代理人有效身份证

件原件、企业有效证件原件、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的《企

业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填写《企业信用报告查询申请表》（模

板见附件，也可现场领取）签字确认，相关材料供查验并拍照留存，

通过人像识别等审核后，即可获得信用报告。

（三）互联网查询

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查询方式详询相关金融机构。

五、服务时间

（一）金融机构自助机、智慧柜员机查询：提供服务时间以所在



机构网点营业时间为准。

（二）人民银行征信服务网点查询：征信中心吉林省分中心自助

查询服务时间为：工作日 8:30-16:30；人工窗口服务时间为：工作日

8:30-11:30,13:30-16:30。各人民银行征信服务窗口服务时间详见《吉

林省征信人工服务窗口信息一览表》。

六、收费标准及依据

不收费

七、服务电话

（一）征信中心吉林省分中心服务电话为：0431-88949377。

（二）征信中心全国服务电话为：400-810-8866。



附件

企业信用报告查询申请表

编号：

企业信息

企业名称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申请人信息

查询申请人类型
□企业法定代表人

□企业法定代表人授权的代理人

申请人姓名 申请人证件类型

申请人证件号码 申请人联系方式

查询机构信息

查询机构 查询用户

查询时间 操作人签名

申请人授权

确认授权查询企业信用报告。

签字确认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以上所有项目必填。



企业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征信中心/分中心：

本企业（名称） （证件类型） （证件号

码） 兹授权（代理人名称）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作为代理人，办理本企业信用报告查询业务。

授权有效期至 年 月 日。

特此授权。

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

（加盖公章处）

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承 诺

以上委托证明书系企业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具，如有不实，本人愿意承

担法律责任。

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说明：1.委托证明书需填写清楚，涂改无效

2.委托证明书不得转让、买卖。


	                                   （加盖公章处）

